
 关于公开保留个⼈信息以及向第三者提供记录的⼿续 

 关于要求公开个⼈信息时，请填写本公司指定表格“  保留个⼈信息公开申请表  ”，并附上以下 
 列⽂件，然后联系“关于个⼈信息投诉、咨询平台”。 

 1. 要求公开个⼈信息时需要提交的⽂件 
 请附上以下⾝份验证⽂件之⼀的副本。（关于户籍所在信息请仅填写都道府县，其余的涂 
 黑。） 

 (1) 要求公开个个⼈信息时的需要确认本⼈信息。 
 请附上以下确认⾝份验证⽂件任意的副本。 
 （关于户籍所在信息请仅填写都道府县，其余的涂黑。） 
 ・驾照 
 ・护照 
 ・住⺠基本台帐卡（住⺠票） 
 ・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
 ・个⼈号码卡·（正⾯） 
 ・其他可以确认您⾝份的官⽅证明 

 (2) 代理⼈要求公开个⼈信息的情况 
 代理⼈提出要求公开个⼈信息时，除上述（1）外，还需提供下述a）所列的可确认代理权的 
 ⽂  件  其  ⼀  的  复  印  件  ，  以  及  其  中  ⼀  份  ⽂  件  的  复  印  件  b)  中  列  出  的  证  明  代  理  ⼈  ⾝  份  的  信  息  是  必  需 
 的。 

 a) 证明您是代理⼈的⽂件 
 <请求公开个⼈信息等的⼈授权的代理⼈的情况> 
 ・本⼈的委托书 
 <如果代理⼈是未成年⼈的法定代理⼈> 
 ・户⼝本复印件 
 ・登记事项证明书 
 ・其他能够确认合法代理权的官⽅⽂件 
 <如果代理⼈是成年受监护⼈的法定代表⼈> 
 ・监护登记等的登记事项证明书 
 ・其他能够确认合法代理权的官⽅⽂件 

 b) 代理⼈⾝份证明⽂件 
 （常住地信息仅由都道府县收集，其他地区以黑⾊收集。） 
 ·驾照 
 ·护照 
 ・住⺠基本台帐卡*住⺠票‘ 
 ・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
 ・个⼈号码卡（正⾯） 
 ・其他可以确认您⾝份的官⽅证明 

 2. 公开请求的费⽤及收取⽅法等 

https://www.like-gr.co.jp/staffing/wp-content/uploads/sites/2/2024/08/%E8%A6%81%E6%B1%82%E5%85%AC%E5%BC%80%E4%BF%9D%E7%95%99%E4%B8%AA%E4%BA%BA%E4%BF%A1%E6%81%AF%E7%94%B3%E8%AF%B7%E8%A1%A8.pdf


 ⽬前，我们不会就使⽤⽬的通知或披露请求收取费⽤。 

 3. 关于要求公开个⼈信息的对应⽅式 
 我们将确认请求来⾃本⼈或者代理⼈的是申请后，我们将使⽤您指定的⽅法公开信息。 
 ※“保留的个⼈信息公开等请求书”获取的个⼈信息，仅在应对公开等请求所需的范围内进⾏ 
 处理。 
 ※在下列情况下，我们可能⽆法回应您的“被要求公开个⼈信息时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将 
 通知您该结果及其原因。 
 ・⽆法确认本⼈或代理⼈本⼈的情况下 
 ・规定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 
 ・公开等请求的对象不属于“保留的个⼈信息”的范围的情况下 
 ※在下列情况下，我们⽆法响应披露、停⽌使⽤等（停⽌使⽤、删除、停⽌向第三⽅提供） 
 的请求。 
 ・有可能损害本⼈或第三⽅的⽣命、⾝体、财产或其他权益时。 
 ・存在对本公司业务的正确实施造成重⼤阻碍的风险时。 
 ・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。 

 ▼保留个⼈数据是指我们能够响应个⼈的所有要求⽽有权进⾏公开、更正、添加或删除内 
 容、停⽌使⽤、删除以及停⽌向第三⽅提供的个⼈数据。 。 
 但是，如果符合以下a）⾄d）中的任何⼀项，则不公开的该个⼈信息。 

 a)  由  公  开  个  ⼈  信  息  ，  则  存  在  可  能  会  对  本  ⼈  或  第  三  ⽅  的  ⽣  命、  ⾝  体  或  财  产  造  成  损  害  的  项  ⽬  的  情 
 况下。 
 b) 由公开个⼈信息，测存在可能会导致或诱发⾮法或不公正⾏为的项⽬的情况下。 
 c)  由  公  开  个  ⼈  信  息  ，  则  存  在  损  害  国  家  安  全、  损  害  与  其  他  国  家  或  国  际  组  织  的  信  任  关  系  的  风  险  ， 
 或者存在遭受损害的风险。在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事情。 
 d)  由  公  开  个  ⼈  信  息  ，  则  存  在  可  能  妨  碍  预  防、  制  ⽌  或  调  查  犯  罪  或  其  他  公  共  安  全  和  秩  序  维  护  的  风 
 险。 


